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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2024 年 1 月 15 日

扎实开展复盘工作 巩固提升整治效果

巩固整治成效，借助联合检查开启“回头看”。为贯彻落

实“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调度视频会议”精神，近

期，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以全省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为契机，开

启新一轮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，在原有专项整治的基础上，继

续保持高压态势，紧盯重点环节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充分利用督

导检查机制指导各地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复盘行动，引

导各地专班深刻反思在抓落实上存在的差距，聚焦关系公共安

全的餐饮、福利机构、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，紧盯老旧管网、

居民用户等特殊部位，严格瓶装液化石油气充装、经营企业管

理，充分发挥“四位一体”排查整治机制作用，严格落实大起

底、全覆盖总体要求，严厉打击经营、使用及运输环节违法行

为，确保存量安全隐患整改真正“清仓见底”。省燃气安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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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工作人员分为四组，计划随巡查组前往玉树州、黄南州、海

北州、海东市等地开展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，截止 1 月 14 日（周

日），已对玉树州、黄南州进行督导巡查，累计检查县（市、

区）4 个、燃气经营企业 5 家、燃气使用场所 9 个，其中液化气

瓶充装站 1 家、加气站 1 家、餐饮企业 5 家、福利机构 1 家、

酒店 2 家、宗教寺庙 1 家；累计发现问题隐患 32 项，其中属于

之前已录入系统但未排查出的问题隐患 15 项，玉树市、同仁市

发现问题隐患较多。

积极核查线索，坚决打击“黑气瓶”等违法行为。充分发

挥省级专班统筹协调作用，加强部门协作和上行联动机制，摸

排线索，依法严肃打击“黑气瓶”等违法行为，共同维护市场

秩序和公共安全。近期，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接到海东市群众

关于燃气安全违法行为的匿名举报，举报信提到海东市乐都区

存在使用黑车、黑气、黑气瓶违规配送、分销液化石油气，将

储运液化石油气车辆停放于人员密集场所，违规倒装（大瓶倒

小瓶），汽油、液化气混装，无经营资质，伪造手续，车辆无

相关危化品运输资质，破坏智能气瓶角阀等违规违法情况，存

在重大安全隐患，同时，提供了涉事行为人主要信息。省燃气

安全工作专班高度重视，及时向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海东市燃气安全工作专班发出《关于核查燃

气安全违法行为举报事项的函》，要求相关单位和工作专班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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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按照《青海省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有关任务分

工，立即对举报信息线索开展核查，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核查处

置情况反馈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，现该举报线索正在积极核查

中。

加强宣传教育，筑牢守稳燃气安全基础底座。采取有力措

施提升公众对燃气安全的认识和理解，是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的基石，省级各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，

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应对能力，共同守护燃气安全环

境，为建设和谐安宁的社会作出积极贡献。省公安厅组织各市

州公安机关结合“百万警进千万家”活动，加强对燃气安全的

宣传力度，宣传工作延伸到村、到户、到人，做到家喻户晓、

人人皆知。通过拓展宣传方式，扩大宣传渠道，利用标语、发

放宣传单、出动宣传车等形式，借助“两微一端”等媒体，增

强宣传的广度和深度。省消防总队通过开展事前示范观摩教学、

事中约谈培训跟进和“十提示”宣传图、通俗易懂宣传片等系

列做法，推动燃气安全深入“人心”。省卫健委利用各医院电

子屏、微信公众号及横幅展板等宣传手段，进行燃气安全法律

法规、常识、案例警示等内容宣传教育，营造良好燃气安全舆

论氛围。省交通厅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的方式，组织各地各级交

通运输部门专项整治工作执法人员开展了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城

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专题培训会，重点讲解了规范开展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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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运输行业燃气安全监管执法和入企检查的方式、内容等事项，

为有效提升执法人员和联络员及联点服务能力、规范道路运输

行业燃气安全监管执法和入企检查工作奠定基础。省市场监管

局积极向经营者、群众宣传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》，督促经营者

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严格执行产品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相

关制度，依法合规、诚信经营，把控好进货源头关。省民政厅

着眼积极营造民政领域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氛围，强化能力提升，

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和全民消防安全学习平台，引导民政行业

在职人员重点学习养老服务机构燃气安全管理、家庭燃气安全

等方面知识，树牢燃气安全工作意识，提升防范水平。

下一步，省燃气安全工作专班将按照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调度视频会议要求，继续保持排查整治高压态势，

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，压实主体责任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

责任制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强化督导问效机制，将燃气安全

纳入年度重点督查整治任务，加快建立燃气安全常态化排查机

制，确保节前我省燃气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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